
河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管理办法

河北省农业厅
（2011年8月）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六条和《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向本省行政区域内适宜生态区引种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引种，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按照同一适宜生态区试验、引进种植相邻省份近三年内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及其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农作物，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作物。
第五条 河北省农业厅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负责本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申请的试验与管理工作。

第六条 引种申请应由拟引进品种的选育者或品种所有权人提出。

第七条 《河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进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申请者（单位或个人）名称与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

2.拟引种的品种名称、相邻省份审定证书复印件；

3.拟引种的区域及理由。
    （二）相邻省份的品种试验结果、审定公告或其复印件。
（三）能够反映品种特征特性的照片、简要说明、栽培技术要点和使用条件。
第八条 收到引种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的审查工作。审查中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申请者不作补充材料的，视同申请撤回。

第九条 每一个品种的引种试验时间不少于2个生产周期，在同一生态类型区安排不少于5个试验点的田间试验，对照品种与省内同类型品种区域试验的对照品种相同。同时，指定相关单位对引进品种进行抗病虫性鉴定、品质分析和DNA指纹鉴定。

第十条  申请引种的品种在丰产性、稳定性、抗逆性、品质等方面必须符合我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

第十一条 在试验期间，组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相关委员进行田间鉴评，人数不少于5人。根据田间试验考察情况，对拟引种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引种区域等做出田间评价与界定。

第十二条  试验结束后，对试验结果进行汇总。并结合田间鉴评意见，由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品种做出综合评价，提出意见，报农业厅审批。

同意引种的品种，由农业厅统一进行编号、颁发证书。引种编号为“冀引、作物种类简称、年号、序号（其中序号为三位数）”，准予在指定区域内推广种植；对审批不同意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对已批准的引种品种，在生产中发现有严重缺陷不宜继续推广的、连续两年生产没有种植面积的、育种者或品种所有权人自愿提出退出的，由河北省农业厅发布公告，终止推广。

第十四条  未经省农业厅同意引种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受理和审查等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转基因农作物品种的引种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9月29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2004年7月1日我厅发布的《河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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